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苰羽

0000000000000000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之0

（指定送達處所）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鄭渼蓁律師

            陳敬于律師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營偵字第294

7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

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辯護人與公訴人意見後，本

院裁定以簡式審判程序進行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吳苰羽犯竊盜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又犯竊盜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踰越窗戶竊盜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肆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拘役部分應執行拘役伍

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被告吳苰羽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3年以上

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其於

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

之旨，並聽取檢察官及被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依刑事

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

案之證據調查，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

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

第170條所規定證據能力認定及調查方式之限制，合先敘

明。

二、本案除應於證據欄補充：「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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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外，其餘之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本案起訴書之記載

（如附件）。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㈡所為，各係犯刑法第320

條第1項之竊盜罪；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係犯刑

法第321條第2項、第1項第2款之踰越窗戶竊盜未遂罪。

　㈡被告所為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㈡所示之2次竊盜犯行，及

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㈢之1次加重竊盜犯行，各係於不同之

時、地分別起意為之，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

罰。

　㈢被告前因竊盜案件，經本院以108年度簡字第1524號判決判

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民國108年10月1日易科罰金執行完

畢等情，業據檢察官主張明確，且提出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

為證，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參（見本院

卷第11至14頁），被告亦未予爭執(見本院卷第358頁)，被

告於上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

以上之3罪，均為累犯；衡酌被告曾因同罪質之竊盜案件經

徒刑執行完畢後，理應產生警惕作用，往後能因此自我控

管，不再觸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然卻故意再犯本案同罪質

之罪，可認其有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又觀諸被告

本案犯罪情節，經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並未使被告所受刑

罰超過其所應負擔之罪責，即無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

旨所指應裁量不予加重最低本刑，否則將致過苛或罪刑不相

當之情形，爰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另本案

被告所犯之3罪雖有構成累犯加重其刑之適用，但基於精簡

裁判之要求，尚無庸於主文為累犯之諭知（最高法院110年

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㈣又被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係已著手於竊盜犯行

之實行但尚未得手財物，為未遂，故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

定，按既遂犯之刑度減輕之，並依法先加後減之。

　㈤被告之辯護人雖主張111年10月28日有與員警聯繫被告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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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錄之時間，被告並於同年11月3日警詢時坦承犯行，本案

應有自首規定之適用等語。惟按刑法第62條所定自首減刑，

係以對於未發覺之犯罪，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犯

罪事實及犯人之前，向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坦承犯行，並

接受法院之裁判而言。苟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已知悉犯罪

事實及犯罪嫌疑人後，犯罪嫌疑人始向之坦承犯行者，為自

白，而非自首。而所謂發覺，不以有偵查犯罪之機關或人員

確知其人犯罪無誤為必要，僅須有確切之根據得為合理之可

疑者，亦屬發覺；又自首以對於未發覺之罪投案而受裁判為

要件，如案件已發覺，則被告縱有投案陳述自己犯罪之事

實，亦祇可謂為自白，不能認為自首（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

字第5969號、95年度台上字第178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

查，本案警方在111年10月27日前就已取得本案相關監視器

錄影之影像，證人吳忠政並於111年10月27日警詢時證稱其

觀看犯嫌影像後，犯嫌很像被告，被告之前也有過相同手法

的作案紀錄，依照犯嫌影像的體型、走路方式、所穿拖鞋都

與被告很像等語(見警卷第39至41、43頁)。是以，員警至遲

於111年10月27日時依照所取得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及證人之

證述，已有確切之根據可合理懷疑被告涉犯本案犯行，被告

於111年10月27日後雖有向警方坦承犯行，然揆諸前揭說

明，僅屬自白，而非自首，尚無從依刑法第62條規定減輕其

刑。

　㈥被告之辯護人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主張被告於行為時係因受

精神病症影響，而有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等語。惟經本院

囑託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下稱嘉南療養院）就被告於本

件行為時之精神狀況是否受其罹患之精神病症影響乙事進行

鑑定，由嘉南療養院綜合被告之個人史、精神疾病史、身體

檢查、實驗室檢查、臨床診斷等資料進行判斷後，鑑定結果

略以：吳員表示5、6年前曾到南光中學偷過制服（當時拿的

是正式的制服，當時曾被抓到並成案，其後判罰金並接受治

療，即到成大附設醫院治療，但表示沒有特別針對此一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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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相關治療），之後能有一段時間並未再犯（吳員提及這

段時間，大多用購買，或是趁著畢業時到學校拿學生丟掉的

制服）。自去年9月開始，因工作壓力（自述當時因為有人

際問題，有一位年紀比較大的前輩會針對自己），想到要纾

壓，在家穿女裝手淫的頻率增加，但並未想過要到外面偷制

服。但，吳員自述案發那三週的晚上，大概都在1、2點時，

吳員表示僅有印象，曾在某間教室坐很久，心神不寧，但對

於細節並無法描述清楚。經鑑定者詢問，吳員表示這3次晚

上，穿著外衣後才出門（鑑定者詢問其為何需要戴帽子、穿

外套，吳員表示有某個程度是怕被認出來），2次騎腳踏

車、1次是走路，詢問是否特別注意有被看到，吳員表示沒

有特別注意，後從大門中間留下的縫隙進去，從校園晃到教

室，看到運動服後拿回家，以學校的袋子帶回去，因為是不

透明的塑膠袋、紙袋，其他人應該看不到，吳員表示帶回家

後並沒有動過這些體育服，就放在雜物間，那段時間是以其

他的制服手淫；針對硬碟，吳員表示當時硬碟擺在地上，所

以隨手帶走，並與衣服共同放在雜物間。整體而論，吳員於

案件過程中，均清楚知道偷竊為非法行為，且在執行偷竊行

為前，可鎖定偷竊標的、處所，並做好變裝準備，離開時亦

可注意到袋子是不透明的塑膠袋、紙袋，應不至於被他人所

知悉，故就認知(cognition)準則而言，其於犯罪行為時，

並未因其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而導致辨識其行為違法有顯

著減低之情形；就控制(volition)準則而言，亦無因精神障

礙或心智缺陷，導致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減低之情

形等語，有嘉南療養院112年5月18日嘉南司字第1120004626

號函暨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61至272

頁）；因上開鑑定結果為鑑定機關本於專業知識、臨床經驗

及鑑定經歷所得之結論，自可憑信。本院參酌被告於案發後

所述情狀及上開鑑定報告，認被告為本案行為當時並無因行

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

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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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等情形，應無刑法第19條第1、2

項不罰或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是被告之辯護人主張被告於

行為時因受精神病症影響，而有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等

語，尚無可採。

　㈦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

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又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

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

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

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

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並於同法第59條

賦予法院以裁量權，如認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者，得酌量減

輕其刑，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而刑法第59

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

「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

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

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

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

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

否猶重等），以為判斷。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

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

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

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

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

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

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

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

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744

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被告所竊得之物品價值雖非

甚鉅，然其反覆實施竊盜行為，除本案竊盜犯行，次數達3

次外，前已有多次竊盜犯行，顯非偶發初犯，其縱已與告訴

人和解成立，並賠償告訴人損害，惟其賠償告訴人以彌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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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乃事理之當然，無從據此認定有何情輕法重之情形，衡

以被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依刑法第25條第2項

規定減輕其刑後，其所犯加重竊盜罪之法定最低度刑已降

低，又參酌被告及辯護人所敘及之被告身心狀況、家庭狀況

及社會生活狀況，亦難認被告於犯本案時有何特殊之原因或

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是考量被告之犯罪情

節、態樣、動機、手段及造成之損害，認尚無情輕法重而顯

可憫恕之情事，且符合罪刑相當性原則，被告本案犯行自無

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之餘地，僅於下述量刑時

予以考量上情即足。

　㈧茲審酌被告不思以正途取財，竟違犯本件隨意竊取他人之物

之犯行，顯見其漠視他人財物之所有權，法紀觀念薄弱，對

社會治安及他人財產安全均非無危害，雖本件被告所竊取之

財物非鉅，且其犯後坦承犯行不諱，犯罪時所採之手段亦尚

屬平和，然勿以惡小而為之，非一再犯罪後，每次只需犯後

坦承犯行，賠償被害人損害，即能獲得輕判，考量被告前已

多次竊取他人財物（構成累犯之前案紀錄，不重複審酌），

惡性非輕，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㈡部分實不宜再處以刑

度較輕之罰金刑，復審酌被告已與告訴人和解成立，並已賠

償告訴人而取得告訴人之諒解，有和解書在卷供參(見本院

卷第49頁)，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手段、所生損害，及經

鑑定患有自閉症類群障礙症、社交畏懼症、合併戀物之異裝

症(見本院卷第269至271頁)，其平時熱心公益之情形(見本

院卷第297至315、321至333頁)，暨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

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359頁)、告訴人於本

院審理時對被告之科刑意見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

示之刑，及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綜合斟酌被告各

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犯罪態樣、行為方式，於併合處罰

時之責任非難重複程度等總體情狀，就所處拘役部分定應執

行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四、被告竊得之夏季制服上衣2件、夏季制服褲裙2件、夏季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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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衣2件、夏季運動短褲5件、夏季運動長褲5件及電腦桌機

硬碟1顆，已實際返還告訴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附卷可佐

(見警卷第57頁)，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予宣告沒

收。至被告竊得之其餘物品，雖為被告犯罪所得，原應依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本文、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其價

額，惟因被告與告訴人業已和解成立，自宜尊重被告與告訴

人間所達成之和解共識，由被告償還告訴人之損失，本件若

再予宣告沒收上開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顯有過苛之虞，故依

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敘

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本

文、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江孟芝提起公訴，檢察官吳惠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潘明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豐展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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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1年度營偵字第2947號

　　被　　　告　吳苰羽　男　25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0 

                          號之3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鄭渼蓁律師

                陳敬于律師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應提起公訴，茲將犯

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吳苰羽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分別為以下竊盜行為：

（一）於民國111年9月10日2時至3時許，侵入臺南市○○區○○

路000號國立新營高級中學教室，徒手竊取國立新營高級

中學所管領之夏季制服上衣4件、夏季制服褲裙4件、夏季

運動上衣4件、夏季運動短褲5件、夏季運動長褲5件（價

值共計新臺幣【下同】8920元）得手。

（二）於111年9月24日0時至1時許，侵入臺南市○○區○○路00

0號國立新營高級中學教官室，徒手竊取國立新營高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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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所管領之電腦桌機硬碟1顆（價值約1000元）得手。

（三）於111年10月1日0時49分，在同上地點，翻越窗戶進入教

官室並物色財物，因觸動警報而離去，始未竊取得手。

      嗣經該校生活輔導組長王暉賀發現失竊後報警處理，始查

獲上情。

二、案經國立新營高級中學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營分局報告

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一）被告吳苰羽於警詢之自白。

（二）告訴代理人王暉賀、證人吳忠政於警詢之供述。

（三）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監視器錄

影畫面截圖、扣案物照片、被告及行竊時所穿之拖鞋之照

片、監視器錄影檔案光碟、被告行竊路線示意圖。

二、所犯法條：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㈡所為，均係犯刑法

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就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係犯

同法第321條第2項、第1項第2款之踰越門窗竊盜未遂罪嫌。

被告所犯上開3次竊盜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

論併罰。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9     日

　　　　　　　                檢  察  官  江孟芝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19　　日

                              書  記  官  易佩函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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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第2項、第1項第2款

犯前條第 1 項、第 2 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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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苰羽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之0（指定送達處所）


選任辯護人  鄭渼蓁律師
            陳敬于律師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營偵字第2947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辯護人與公訴人意見後，本院裁定以簡式審判程序進行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吳苰羽犯竊盜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竊盜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踰越窗戶竊盜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拘役部分應執行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被告吳苰羽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及被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所規定證據能力認定及調查方式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本案除應於證據欄補充：「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其餘之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本案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㈡所為，各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2項、第1項第2款之踰越窗戶竊盜未遂罪。
　㈡被告所為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㈡所示之2次竊盜犯行，及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㈢之1次加重竊盜犯行，各係於不同之時、地分別起意為之，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被告前因竊盜案件，經本院以108年度簡字第152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民國108年10月1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業據檢察官主張明確，且提出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為證，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參（見本院卷第11至14頁），被告亦未予爭執(見本院卷第358頁)，被告於上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3罪，均為累犯；衡酌被告曾因同罪質之竊盜案件經徒刑執行完畢後，理應產生警惕作用，往後能因此自我控管，不再觸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然卻故意再犯本案同罪質之罪，可認其有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又觀諸被告本案犯罪情節，經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並未使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之罪責，即無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應裁量不予加重最低本刑，否則將致過苛或罪刑不相當之情形，爰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另本案被告所犯之3罪雖有構成累犯加重其刑之適用，但基於精簡裁判之要求，尚無庸於主文為累犯之諭知（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㈣又被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係已著手於竊盜犯行之實行但尚未得手財物，為未遂，故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度減輕之，並依法先加後減之。
　㈤被告之辯護人雖主張111年10月28日有與員警聯繫被告製作筆錄之時間，被告並於同年11月3日警詢時坦承犯行，本案應有自首規定之適用等語。惟按刑法第62條所定自首減刑，係以對於未發覺之犯罪，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犯罪事實及犯人之前，向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坦承犯行，並接受法院之裁判而言。苟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已知悉犯罪事實及犯罪嫌疑人後，犯罪嫌疑人始向之坦承犯行者，為自白，而非自首。而所謂發覺，不以有偵查犯罪之機關或人員確知其人犯罪無誤為必要，僅須有確切之根據得為合理之可疑者，亦屬發覺；又自首以對於未發覺之罪投案而受裁判為要件，如案件已發覺，則被告縱有投案陳述自己犯罪之事實，亦祇可謂為自白，不能認為自首（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5969號、95年度台上字第178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案警方在111年10月27日前就已取得本案相關監視器錄影之影像，證人吳忠政並於111年10月27日警詢時證稱其觀看犯嫌影像後，犯嫌很像被告，被告之前也有過相同手法的作案紀錄，依照犯嫌影像的體型、走路方式、所穿拖鞋都與被告很像等語(見警卷第39至41、43頁)。是以，員警至遲於111年10月27日時依照所取得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及證人之證述，已有確切之根據可合理懷疑被告涉犯本案犯行，被告於111年10月27日後雖有向警方坦承犯行，然揆諸前揭說明，僅屬自白，而非自首，尚無從依刑法第62條規定減輕其刑。
　㈥被告之辯護人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主張被告於行為時係因受精神病症影響，而有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等語。惟經本院囑託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下稱嘉南療養院）就被告於本件行為時之精神狀況是否受其罹患之精神病症影響乙事進行鑑定，由嘉南療養院綜合被告之個人史、精神疾病史、身體檢查、實驗室檢查、臨床診斷等資料進行判斷後，鑑定結果略以：吳員表示5、6年前曾到南光中學偷過制服（當時拿的是正式的制服，當時曾被抓到並成案，其後判罰金並接受治療，即到成大附設醫院治療，但表示沒有特別針對此一行為進行相關治療），之後能有一段時間並未再犯（吳員提及這段時間，大多用購買，或是趁著畢業時到學校拿學生丟掉的制服）。自去年9月開始，因工作壓力（自述當時因為有人際問題，有一位年紀比較大的前輩會針對自己），想到要纾壓，在家穿女裝手淫的頻率增加，但並未想過要到外面偷制服。但，吳員自述案發那三週的晚上，大概都在1、2點時，吳員表示僅有印象，曾在某間教室坐很久，心神不寧，但對於細節並無法描述清楚。經鑑定者詢問，吳員表示這3次晚上，穿著外衣後才出門（鑑定者詢問其為何需要戴帽子、穿外套，吳員表示有某個程度是怕被認出來），2次騎腳踏車、1次是走路，詢問是否特別注意有被看到，吳員表示沒有特別注意，後從大門中間留下的縫隙進去，從校園晃到教室，看到運動服後拿回家，以學校的袋子帶回去，因為是不透明的塑膠袋、紙袋，其他人應該看不到，吳員表示帶回家後並沒有動過這些體育服，就放在雜物間，那段時間是以其他的制服手淫；針對硬碟，吳員表示當時硬碟擺在地上，所以隨手帶走，並與衣服共同放在雜物間。整體而論，吳員於案件過程中，均清楚知道偷竊為非法行為，且在執行偷竊行為前，可鎖定偷竊標的、處所，並做好變裝準備，離開時亦可注意到袋子是不透明的塑膠袋、紙袋，應不至於被他人所知悉，故就認知(cognition)準則而言，其於犯罪行為時，並未因其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而導致辨識其行為違法有顯著減低之情形；就控制(volition)準則而言，亦無因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導致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減低之情形等語，有嘉南療養院112年5月18日嘉南司字第1120004626號函暨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61至272頁）；因上開鑑定結果為鑑定機關本於專業知識、臨床經驗及鑑定經歷所得之結論，自可憑信。本院參酌被告於案發後所述情狀及上開鑑定報告，認被告為本案行為當時並無因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等情形，應無刑法第19條第1、2項不罰或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是被告之辯護人主張被告於行為時因受精神病症影響，而有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等語，尚無可採。
　㈦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又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並於同法第59條賦予法院以裁量權，如認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而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重等），以為判斷。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74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被告所竊得之物品價值雖非甚鉅，然其反覆實施竊盜行為，除本案竊盜犯行，次數達3次外，前已有多次竊盜犯行，顯非偶發初犯，其縱已與告訴人和解成立，並賠償告訴人損害，惟其賠償告訴人以彌補所犯，乃事理之當然，無從據此認定有何情輕法重之情形，衡以被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其所犯加重竊盜罪之法定最低度刑已降低，又參酌被告及辯護人所敘及之被告身心狀況、家庭狀況及社會生活狀況，亦難認被告於犯本案時有何特殊之原因或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是考量被告之犯罪情節、態樣、動機、手段及造成之損害，認尚無情輕法重而顯可憫恕之情事，且符合罪刑相當性原則，被告本案犯行自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之餘地，僅於下述量刑時予以考量上情即足。
　㈧茲審酌被告不思以正途取財，竟違犯本件隨意竊取他人之物之犯行，顯見其漠視他人財物之所有權，法紀觀念薄弱，對社會治安及他人財產安全均非無危害，雖本件被告所竊取之財物非鉅，且其犯後坦承犯行不諱，犯罪時所採之手段亦尚屬平和，然勿以惡小而為之，非一再犯罪後，每次只需犯後坦承犯行，賠償被害人損害，即能獲得輕判，考量被告前已多次竊取他人財物（構成累犯之前案紀錄，不重複審酌），惡性非輕，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㈡部分實不宜再處以刑度較輕之罰金刑，復審酌被告已與告訴人和解成立，並已賠償告訴人而取得告訴人之諒解，有和解書在卷供參(見本院卷第49頁)，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手段、所生損害，及經鑑定患有自閉症類群障礙症、社交畏懼症、合併戀物之異裝症(見本院卷第269至271頁)，其平時熱心公益之情形(見本院卷第297至315、321至333頁)，暨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359頁)、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對被告之科刑意見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綜合斟酌被告各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犯罪態樣、行為方式，於併合處罰時之責任非難重複程度等總體情狀，就所處拘役部分定應執行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四、被告竊得之夏季制服上衣2件、夏季制服褲裙2件、夏季運動上衣2件、夏季運動短褲5件、夏季運動長褲5件及電腦桌機硬碟1顆，已實際返還告訴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附卷可佐(見警卷第57頁)，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至被告竊得之其餘物品，雖為被告犯罪所得，原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本文、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其價額，惟因被告與告訴人業已和解成立，自宜尊重被告與告訴人間所達成之和解共識，由被告償還告訴人之損失，本件若再予宣告沒收上開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顯有過苛之虞，故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本文、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江孟芝提起公訴，檢察官吳惠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潘明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豐展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1年度營偵字第2947號
　　被　　　告　吳苰羽　男　25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0                           號之3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鄭渼蓁律師
                陳敬于律師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吳苰羽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分別為以下竊盜行為：
（一）於民國111年9月10日2時至3時許，侵入臺南市○○區○○路000號國立新營高級中學教室，徒手竊取國立新營高級中學所管領之夏季制服上衣4件、夏季制服褲裙4件、夏季運動上衣4件、夏季運動短褲5件、夏季運動長褲5件（價值共計新臺幣【下同】8920元）得手。
（二）於111年9月24日0時至1時許，侵入臺南市○○區○○路000號國立新營高級中學教官室，徒手竊取國立新營高級中學所管領之電腦桌機硬碟1顆（價值約1000元）得手。
（三）於111年10月1日0時49分，在同上地點，翻越窗戶進入教官室並物色財物，因觸動警報而離去，始未竊取得手。
      嗣經該校生活輔導組長王暉賀發現失竊後報警處理，始查獲上情。
二、案經國立新營高級中學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營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一）被告吳苰羽於警詢之自白。
（二）告訴代理人王暉賀、證人吳忠政於警詢之供述。
（三）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扣案物照片、被告及行竊時所穿之拖鞋之照片、監視器錄影檔案光碟、被告行竊路線示意圖。
二、所犯法條：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㈡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就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係犯同法第321條第2項、第1項第2款之踰越門窗竊盜未遂罪嫌。被告所犯上開3次竊盜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9     日
　　　　　　　                檢  察  官  江孟芝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19　　日
                              書  記  官  易佩函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第2項、第1項第2款
犯前條第 1 項、第 2 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苰羽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之0（指定送達處所）

選任辯護人  鄭渼蓁律師
            陳敬于律師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營偵字第294
7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
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辯護人與公訴人意見後，本
院裁定以簡式審判程序進行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吳苰羽犯竊盜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又犯竊盜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踰越窗戶竊盜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肆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拘役部分應執行拘役伍
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被告吳苰羽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3年以上
    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其於
    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
    之旨，並聽取檢察官及被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依刑事
    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
    案之證據調查，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
    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
    第170條所規定證據能力認定及調查方式之限制，合先敘明
    。
二、本案除應於證據欄補充：「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
    自白」外，其餘之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本案起訴書之記載
    （如附件）。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㈡所為，各係犯刑法第320條第
    1項之竊盜罪；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係犯刑法第32
    1條第2項、第1項第2款之踰越窗戶竊盜未遂罪。
　㈡被告所為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㈡所示之2次竊盜犯行，及起訴
    書犯罪事實欄一㈢之1次加重竊盜犯行，各係於不同之時、地
    分別起意為之，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被告前因竊盜案件，經本院以108年度簡字第1524號判決判處
    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民國108年10月1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
    等情，業據檢察官主張明確，且提出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為
    證，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參（見本院卷
    第11至14頁），被告亦未予爭執(見本院卷第358頁)，被告
    於上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
    上之3罪，均為累犯；衡酌被告曾因同罪質之竊盜案件經徒
    刑執行完畢後，理應產生警惕作用，往後能因此自我控管，
    不再觸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然卻故意再犯本案同罪質之罪
    ，可認其有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又觀諸被告本案
    犯罪情節，經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並未使被告所受刑罰超
    過其所應負擔之罪責，即無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
    指應裁量不予加重最低本刑，否則將致過苛或罪刑不相當之
    情形，爰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另本案被告
    所犯之3罪雖有構成累犯加重其刑之適用，但基於精簡裁判
    之要求，尚無庸於主文為累犯之諭知（最高法院110年度台
    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㈣又被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係已著手於竊盜犯行之
    實行但尚未得手財物，為未遂，故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
    ，按既遂犯之刑度減輕之，並依法先加後減之。
　㈤被告之辯護人雖主張111年10月28日有與員警聯繫被告製作筆
    錄之時間，被告並於同年11月3日警詢時坦承犯行，本案應
    有自首規定之適用等語。惟按刑法第62條所定自首減刑，係
    以對於未發覺之犯罪，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犯罪
    事實及犯人之前，向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坦承犯行，並接
    受法院之裁判而言。苟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已知悉犯罪事
    實及犯罪嫌疑人後，犯罪嫌疑人始向之坦承犯行者，為自白
    ，而非自首。而所謂發覺，不以有偵查犯罪之機關或人員確
    知其人犯罪無誤為必要，僅須有確切之根據得為合理之可疑
    者，亦屬發覺；又自首以對於未發覺之罪投案而受裁判為要
    件，如案件已發覺，則被告縱有投案陳述自己犯罪之事實，
    亦祇可謂為自白，不能認為自首（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
    5969號、95年度台上字第178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
    案警方在111年10月27日前就已取得本案相關監視器錄影之
    影像，證人吳忠政並於111年10月27日警詢時證稱其觀看犯
    嫌影像後，犯嫌很像被告，被告之前也有過相同手法的作案
    紀錄，依照犯嫌影像的體型、走路方式、所穿拖鞋都與被告
    很像等語(見警卷第39至41、43頁)。是以，員警至遲於111
    年10月27日時依照所取得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及證人之證述，
    已有確切之根據可合理懷疑被告涉犯本案犯行，被告於111
    年10月27日後雖有向警方坦承犯行，然揆諸前揭說明，僅屬
    自白，而非自首，尚無從依刑法第62條規定減輕其刑。
　㈥被告之辯護人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主張被告於行為時係因受
    精神病症影響，而有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等語。惟經本院
    囑託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下稱嘉南療養院）就被告於本
    件行為時之精神狀況是否受其罹患之精神病症影響乙事進行
    鑑定，由嘉南療養院綜合被告之個人史、精神疾病史、身體
    檢查、實驗室檢查、臨床診斷等資料進行判斷後，鑑定結果
    略以：吳員表示5、6年前曾到南光中學偷過制服（當時拿的
    是正式的制服，當時曾被抓到並成案，其後判罰金並接受治
    療，即到成大附設醫院治療，但表示沒有特別針對此一行為
    進行相關治療），之後能有一段時間並未再犯（吳員提及這
    段時間，大多用購買，或是趁著畢業時到學校拿學生丟掉的
    制服）。自去年9月開始，因工作壓力（自述當時因為有人
    際問題，有一位年紀比較大的前輩會針對自己），想到要纾
    壓，在家穿女裝手淫的頻率增加，但並未想過要到外面偷制
    服。但，吳員自述案發那三週的晚上，大概都在1、2點時，
    吳員表示僅有印象，曾在某間教室坐很久，心神不寧，但對
    於細節並無法描述清楚。經鑑定者詢問，吳員表示這3次晚
    上，穿著外衣後才出門（鑑定者詢問其為何需要戴帽子、穿
    外套，吳員表示有某個程度是怕被認出來），2次騎腳踏車
    、1次是走路，詢問是否特別注意有被看到，吳員表示沒有
    特別注意，後從大門中間留下的縫隙進去，從校園晃到教室
    ，看到運動服後拿回家，以學校的袋子帶回去，因為是不透
    明的塑膠袋、紙袋，其他人應該看不到，吳員表示帶回家後
    並沒有動過這些體育服，就放在雜物間，那段時間是以其他
    的制服手淫；針對硬碟，吳員表示當時硬碟擺在地上，所以
    隨手帶走，並與衣服共同放在雜物間。整體而論，吳員於案
    件過程中，均清楚知道偷竊為非法行為，且在執行偷竊行為
    前，可鎖定偷竊標的、處所，並做好變裝準備，離開時亦可
    注意到袋子是不透明的塑膠袋、紙袋，應不至於被他人所知
    悉，故就認知(cognition)準則而言，其於犯罪行為時，並
    未因其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而導致辨識其行為違法有顯著
    減低之情形；就控制(volition)準則而言，亦無因精神障礙
    或心智缺陷，導致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減低之情形
    等語，有嘉南療養院112年5月18日嘉南司字第1120004626號
    函暨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61至272頁
    ）；因上開鑑定結果為鑑定機關本於專業知識、臨床經驗及
    鑑定經歷所得之結論，自可憑信。本院參酌被告於案發後所
    述情狀及上開鑑定報告，認被告為本案行為當時並無因行為
    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
    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
    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等情形，應無刑法第19條第1、2項
    不罰或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是被告之辯護人主張被告於行
    為時因受精神病症影響，而有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等語，
    尚無可採。
　㈦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
    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又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
    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
    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
    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
    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並於同法第59條
    賦予法院以裁量權，如認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者，得酌量減
    輕其刑，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而刑法第59
    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
    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
    ，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
    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
    ，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
    ，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
    猶重等），以為判斷。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
    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
    ，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
    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
    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
    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
    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
    ，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
    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744號
    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被告所竊得之物品價值雖非甚
    鉅，然其反覆實施竊盜行為，除本案竊盜犯行，次數達3次
    外，前已有多次竊盜犯行，顯非偶發初犯，其縱已與告訴人
    和解成立，並賠償告訴人損害，惟其賠償告訴人以彌補所犯
    ，乃事理之當然，無從據此認定有何情輕法重之情形，衡以
    被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
    減輕其刑後，其所犯加重竊盜罪之法定最低度刑已降低，又
    參酌被告及辯護人所敘及之被告身心狀況、家庭狀況及社會
    生活狀況，亦難認被告於犯本案時有何特殊之原因或環境等
    ，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是考量被告之犯罪情節、態
    樣、動機、手段及造成之損害，認尚無情輕法重而顯可憫恕
    之情事，且符合罪刑相當性原則，被告本案犯行自無適用刑
    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之餘地，僅於下述量刑時予以考
    量上情即足。
　㈧茲審酌被告不思以正途取財，竟違犯本件隨意竊取他人之物
    之犯行，顯見其漠視他人財物之所有權，法紀觀念薄弱，對
    社會治安及他人財產安全均非無危害，雖本件被告所竊取之
    財物非鉅，且其犯後坦承犯行不諱，犯罪時所採之手段亦尚
    屬平和，然勿以惡小而為之，非一再犯罪後，每次只需犯後
    坦承犯行，賠償被害人損害，即能獲得輕判，考量被告前已
    多次竊取他人財物（構成累犯之前案紀錄，不重複審酌），
    惡性非輕，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㈡部分實不宜再處以刑度
    較輕之罰金刑，復審酌被告已與告訴人和解成立，並已賠償
    告訴人而取得告訴人之諒解，有和解書在卷供參(見本院卷
    第49頁)，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手段、所生損害，及經鑑
    定患有自閉症類群障礙症、社交畏懼症、合併戀物之異裝症
    (見本院卷第269至271頁)，其平時熱心公益之情形(見本院
    卷第297至315、321至333頁)，暨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
    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359頁)、告訴人於本院
    審理時對被告之科刑意見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及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綜合斟酌被告各行
    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犯罪態樣、行為方式，於併合處罰時
    之責任非難重複程度等總體情狀，就所處拘役部分定應執行
    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四、被告竊得之夏季制服上衣2件、夏季制服褲裙2件、夏季運動
    上衣2件、夏季運動短褲5件、夏季運動長褲5件及電腦桌機
    硬碟1顆，已實際返還告訴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附卷可佐(
    見警卷第57頁)，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予宣告沒
    收。至被告竊得之其餘物品，雖為被告犯罪所得，原應依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本文、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其價額
    ，惟因被告與告訴人業已和解成立，自宜尊重被告與告訴人
    間所達成之和解共識，由被告償還告訴人之損失，本件若再
    予宣告沒收上開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顯有過苛之虞，故依刑
    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本
文、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江孟芝提起公訴，檢察官吳惠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潘明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豐展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1年度營偵字第2947號
　　被　　　告　吳苰羽　男　25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0                           號之3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鄭渼蓁律師
                陳敬于律師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應提起公訴，茲將犯
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吳苰羽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分別為以下竊盜行為：
（一）於民國111年9月10日2時至3時許，侵入臺南市○○區○○路00
      0號國立新營高級中學教室，徒手竊取國立新營高級中學
      所管領之夏季制服上衣4件、夏季制服褲裙4件、夏季運動
      上衣4件、夏季運動短褲5件、夏季運動長褲5件（價值共
      計新臺幣【下同】8920元）得手。
（二）於111年9月24日0時至1時許，侵入臺南市○○區○○路000號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教官室，徒手竊取國立新營高級中學所
      管領之電腦桌機硬碟1顆（價值約1000元）得手。
（三）於111年10月1日0時49分，在同上地點，翻越窗戶進入教
      官室並物色財物，因觸動警報而離去，始未竊取得手。
      嗣經該校生活輔導組長王暉賀發現失竊後報警處理，始查
      獲上情。
二、案經國立新營高級中學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營分局報告
    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一）被告吳苰羽於警詢之自白。
（二）告訴代理人王暉賀、證人吳忠政於警詢之供述。
（三）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監視器錄
      影畫面截圖、扣案物照片、被告及行竊時所穿之拖鞋之照
      片、監視器錄影檔案光碟、被告行竊路線示意圖。
二、所犯法條：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㈡所為，均係犯刑法第
    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就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係犯同
    法第321條第2項、第1項第2款之踰越門窗竊盜未遂罪嫌。被
    告所犯上開3次竊盜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
    併罰。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9     日
　　　　　　　                檢  察  官  江孟芝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19　　日
                              書  記  官  易佩函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第2項、第1項第2款
犯前條第 1 項、第 2 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苰羽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之0（指定送達處所）

選任辯護人  鄭渼蓁律師
            陳敬于律師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營偵字第2947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辯護人與公訴人意見後，本院裁定以簡式審判程序進行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吳苰羽犯竊盜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竊盜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踰越窗戶竊盜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拘役部分應執行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被告吳苰羽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及被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所規定證據能力認定及調查方式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本案除應於證據欄補充：「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其餘之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本案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㈡所為，各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2項、第1項第2款之踰越窗戶竊盜未遂罪。
　㈡被告所為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㈡所示之2次竊盜犯行，及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㈢之1次加重竊盜犯行，各係於不同之時、地分別起意為之，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被告前因竊盜案件，經本院以108年度簡字第152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民國108年10月1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業據檢察官主張明確，且提出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為證，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參（見本院卷第11至14頁），被告亦未予爭執(見本院卷第358頁)，被告於上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3罪，均為累犯；衡酌被告曾因同罪質之竊盜案件經徒刑執行完畢後，理應產生警惕作用，往後能因此自我控管，不再觸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然卻故意再犯本案同罪質之罪，可認其有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又觀諸被告本案犯罪情節，經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並未使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之罪責，即無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應裁量不予加重最低本刑，否則將致過苛或罪刑不相當之情形，爰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另本案被告所犯之3罪雖有構成累犯加重其刑之適用，但基於精簡裁判之要求，尚無庸於主文為累犯之諭知（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㈣又被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係已著手於竊盜犯行之實行但尚未得手財物，為未遂，故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度減輕之，並依法先加後減之。
　㈤被告之辯護人雖主張111年10月28日有與員警聯繫被告製作筆錄之時間，被告並於同年11月3日警詢時坦承犯行，本案應有自首規定之適用等語。惟按刑法第62條所定自首減刑，係以對於未發覺之犯罪，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犯罪事實及犯人之前，向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坦承犯行，並接受法院之裁判而言。苟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已知悉犯罪事實及犯罪嫌疑人後，犯罪嫌疑人始向之坦承犯行者，為自白，而非自首。而所謂發覺，不以有偵查犯罪之機關或人員確知其人犯罪無誤為必要，僅須有確切之根據得為合理之可疑者，亦屬發覺；又自首以對於未發覺之罪投案而受裁判為要件，如案件已發覺，則被告縱有投案陳述自己犯罪之事實，亦祇可謂為自白，不能認為自首（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5969號、95年度台上字第178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案警方在111年10月27日前就已取得本案相關監視器錄影之影像，證人吳忠政並於111年10月27日警詢時證稱其觀看犯嫌影像後，犯嫌很像被告，被告之前也有過相同手法的作案紀錄，依照犯嫌影像的體型、走路方式、所穿拖鞋都與被告很像等語(見警卷第39至41、43頁)。是以，員警至遲於111年10月27日時依照所取得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及證人之證述，已有確切之根據可合理懷疑被告涉犯本案犯行，被告於111年10月27日後雖有向警方坦承犯行，然揆諸前揭說明，僅屬自白，而非自首，尚無從依刑法第62條規定減輕其刑。
　㈥被告之辯護人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主張被告於行為時係因受精神病症影響，而有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等語。惟經本院囑託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下稱嘉南療養院）就被告於本件行為時之精神狀況是否受其罹患之精神病症影響乙事進行鑑定，由嘉南療養院綜合被告之個人史、精神疾病史、身體檢查、實驗室檢查、臨床診斷等資料進行判斷後，鑑定結果略以：吳員表示5、6年前曾到南光中學偷過制服（當時拿的是正式的制服，當時曾被抓到並成案，其後判罰金並接受治療，即到成大附設醫院治療，但表示沒有特別針對此一行為進行相關治療），之後能有一段時間並未再犯（吳員提及這段時間，大多用購買，或是趁著畢業時到學校拿學生丟掉的制服）。自去年9月開始，因工作壓力（自述當時因為有人際問題，有一位年紀比較大的前輩會針對自己），想到要纾壓，在家穿女裝手淫的頻率增加，但並未想過要到外面偷制服。但，吳員自述案發那三週的晚上，大概都在1、2點時，吳員表示僅有印象，曾在某間教室坐很久，心神不寧，但對於細節並無法描述清楚。經鑑定者詢問，吳員表示這3次晚上，穿著外衣後才出門（鑑定者詢問其為何需要戴帽子、穿外套，吳員表示有某個程度是怕被認出來），2次騎腳踏車、1次是走路，詢問是否特別注意有被看到，吳員表示沒有特別注意，後從大門中間留下的縫隙進去，從校園晃到教室，看到運動服後拿回家，以學校的袋子帶回去，因為是不透明的塑膠袋、紙袋，其他人應該看不到，吳員表示帶回家後並沒有動過這些體育服，就放在雜物間，那段時間是以其他的制服手淫；針對硬碟，吳員表示當時硬碟擺在地上，所以隨手帶走，並與衣服共同放在雜物間。整體而論，吳員於案件過程中，均清楚知道偷竊為非法行為，且在執行偷竊行為前，可鎖定偷竊標的、處所，並做好變裝準備，離開時亦可注意到袋子是不透明的塑膠袋、紙袋，應不至於被他人所知悉，故就認知(cognition)準則而言，其於犯罪行為時，並未因其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而導致辨識其行為違法有顯著減低之情形；就控制(volition)準則而言，亦無因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導致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減低之情形等語，有嘉南療養院112年5月18日嘉南司字第1120004626號函暨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61至272頁）；因上開鑑定結果為鑑定機關本於專業知識、臨床經驗及鑑定經歷所得之結論，自可憑信。本院參酌被告於案發後所述情狀及上開鑑定報告，認被告為本案行為當時並無因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等情形，應無刑法第19條第1、2項不罰或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是被告之辯護人主張被告於行為時因受精神病症影響，而有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等語，尚無可採。
　㈦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又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並於同法第59條賦予法院以裁量權，如認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而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重等），以為判斷。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74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被告所竊得之物品價值雖非甚鉅，然其反覆實施竊盜行為，除本案竊盜犯行，次數達3次外，前已有多次竊盜犯行，顯非偶發初犯，其縱已與告訴人和解成立，並賠償告訴人損害，惟其賠償告訴人以彌補所犯，乃事理之當然，無從據此認定有何情輕法重之情形，衡以被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其所犯加重竊盜罪之法定最低度刑已降低，又參酌被告及辯護人所敘及之被告身心狀況、家庭狀況及社會生活狀況，亦難認被告於犯本案時有何特殊之原因或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是考量被告之犯罪情節、態樣、動機、手段及造成之損害，認尚無情輕法重而顯可憫恕之情事，且符合罪刑相當性原則，被告本案犯行自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之餘地，僅於下述量刑時予以考量上情即足。
　㈧茲審酌被告不思以正途取財，竟違犯本件隨意竊取他人之物之犯行，顯見其漠視他人財物之所有權，法紀觀念薄弱，對社會治安及他人財產安全均非無危害，雖本件被告所竊取之財物非鉅，且其犯後坦承犯行不諱，犯罪時所採之手段亦尚屬平和，然勿以惡小而為之，非一再犯罪後，每次只需犯後坦承犯行，賠償被害人損害，即能獲得輕判，考量被告前已多次竊取他人財物（構成累犯之前案紀錄，不重複審酌），惡性非輕，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㈡部分實不宜再處以刑度較輕之罰金刑，復審酌被告已與告訴人和解成立，並已賠償告訴人而取得告訴人之諒解，有和解書在卷供參(見本院卷第49頁)，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手段、所生損害，及經鑑定患有自閉症類群障礙症、社交畏懼症、合併戀物之異裝症(見本院卷第269至271頁)，其平時熱心公益之情形(見本院卷第297至315、321至333頁)，暨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359頁)、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對被告之科刑意見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綜合斟酌被告各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犯罪態樣、行為方式，於併合處罰時之責任非難重複程度等總體情狀，就所處拘役部分定應執行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四、被告竊得之夏季制服上衣2件、夏季制服褲裙2件、夏季運動上衣2件、夏季運動短褲5件、夏季運動長褲5件及電腦桌機硬碟1顆，已實際返還告訴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附卷可佐(見警卷第57頁)，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至被告竊得之其餘物品，雖為被告犯罪所得，原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本文、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其價額，惟因被告與告訴人業已和解成立，自宜尊重被告與告訴人間所達成之和解共識，由被告償還告訴人之損失，本件若再予宣告沒收上開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顯有過苛之虞，故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本文、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江孟芝提起公訴，檢察官吳惠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潘明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豐展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1年度營偵字第2947號
　　被　　　告　吳苰羽　男　25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0                           號之3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鄭渼蓁律師                陳敬于律師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吳苰羽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分別為以下竊盜行為：
（一）於民國111年9月10日2時至3時許，侵入臺南市○○區○○路000號國立新營高級中學教室，徒手竊取國立新營高級中學所管領之夏季制服上衣4件、夏季制服褲裙4件、夏季運動上衣4件、夏季運動短褲5件、夏季運動長褲5件（價值共計新臺幣【下同】8920元）得手。
（二）於111年9月24日0時至1時許，侵入臺南市○○區○○路000號國立新營高級中學教官室，徒手竊取國立新營高級中學所管領之電腦桌機硬碟1顆（價值約1000元）得手。
（三）於111年10月1日0時49分，在同上地點，翻越窗戶進入教官室並物色財物，因觸動警報而離去，始未竊取得手。
      嗣經該校生活輔導組長王暉賀發現失竊後報警處理，始查獲上情。
二、案經國立新營高級中學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營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一）被告吳苰羽於警詢之自白。
（二）告訴代理人王暉賀、證人吳忠政於警詢之供述。
（三）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扣案物照片、被告及行竊時所穿之拖鞋之照片、監視器錄影檔案光碟、被告行竊路線示意圖。
二、所犯法條：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㈡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就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係犯同法第321條第2項、第1項第2款之踰越門窗竊盜未遂罪嫌。被告所犯上開3次竊盜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9     日
　　　　　　　                檢  察  官  江孟芝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19　　日
                              書  記  官  易佩函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第2項、第1項第2款
犯前條第 1 項、第 2 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